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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基本情况 ：
1.剑阁县剑门镇农机管理服务站配件门市部，注册号：510823000015539，法定代表人：蹇发清，住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剑门场；
2.剑阁县张王乡农机管理服务站青树子配件门市部，注册号：510823000018453，法定代表人：母应堂，住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剑门关镇青树子；
3.剑阁县桑园烟叶种植家庭农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823MA637MR27G，法定代表人：肖元武，住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汉阳镇灯煌村二组；
4.剑阁县和煦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10823MA67LKD73F，法定代表人：卫仕波，住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汉阳镇天桥村村委会（现剑阁县剑门关镇天桥村）。
经调查，剑阁县剑门镇农机管理服务站配件门市部等3户企业和剑阁县和煦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2022年、2023年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2024年11月6日至11月18日，本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情况进行现场核实时，发现剑阁县剑门镇农机管理服务站配件门市部等3户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剑阁县和煦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均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经分管领导批准于2024年11月20日予以立案调查。本局执法人员围绕剑阁县剑门镇农机管理服务站配件门市部等3户企业和剑阁县和煦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且均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违法行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确定其违法事实，2024年12月9日案件调查终结。
经查，当事人经本局核准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登记状态均为开业。当事人2022年、2023年均未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及时补报年度报告）。2024年11月6日至11月18日，本局执法人员、当地的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书记及其他工作人员作为见证人通过营业执照登记住所对上述当事人的经营活动分别进行了现场核查工作，经执法人员通过登记住所和电话联系当事人经营者，均无法与上述当事人经营者取得联系，并确认剑阁县剑门镇农机管理服务站配件门市部等3户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剑阁县和煦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均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4年11月6日至11月18日,本局执法人员对辖区内剑当事人的登记住所进行现场核查时制作的《现场笔录》4份、证明4份、见证人身份证复印件4张及现场检查拍摄照片4张，证明本局执法人员及相关见证人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核实，当事人连续两年未经营且执法人员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2.2024年12月4日,本局执法人员提供的由剑阁县剑门关镇人民政府和剑阁县汉阳镇人民政府开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上述当事人续两年未实际经营且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执法人员现场核实情况属实的事实；
3.2024年11月20日,本局执法人员提供的未报送2022、2023年度报告且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和农专名单2张，证明当事人连续两年未按规定公示年度报告且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及时补报年度报告）的事实；
4.2024年11月18日，剑阁县税务局下寺税务分局向本局提供的当事人税务登记情况表1张、清税证明2张，证明当事人存在税务系统状态为未登记、注销，税务事项已结清的事实；
5.2024年12月8日，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天府市场智慧监管平台”查询的企业基本注册信息表及未年报预警信息截图1份，证明当事人登记状态为开业，当事人2022年、2023年均未报送年度报告的事实。
2024年12月13日，本局以公告送达（剑市监罚告〔2024〕2-365号）方式在剑阁县人民政府网站对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进行了公示，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
本局认为，剑阁县剑门镇农机管理服务站配件门市部等3户企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剑阁县剑门镇农机管理服务站配件门市部等3户企业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剑阁县和煦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七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登记机关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十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吊销其营业执照”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决定对剑阁县和煦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综上，本局决定对剑阁县剑门镇农机管理服务站配件门市部等3户企业及剑阁县和煦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处罚如下：
吊销营业执照。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剑阁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剑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处罚决定自依法送达之日起生效 。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月1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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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 二 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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